从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处理业务
的单位认定
一、事项名称：从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处理业务的单位认定

二、事项类型：行政许可

三、设定依据：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》

第五十五条 从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熏蒸、消毒处理业务的单位和人员，必须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《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81号公告，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38号、第240号修改）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的核准以及监督管理。

第六条 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应当在核准范围内从事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；未经核准，不得从事或者超范围从事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。

检验检疫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输入国家（地区）要求，对需要实施检疫处理的对象，向货主或者其代理人签发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。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检疫处理单位实施检疫处理。

四、实施机构：各直属海关
五、法定办结时限：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。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直属海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单位。

六、承诺办结时限：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。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直属海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单位。
七、结果名称：《出入境检疫处理从业单位核准证书》。

八、结果样本：《出入境检疫处理从业单位核准证书》（见附件1）。

九、收费标准：无。

十、收费依据：无。

十一、申请条件：
申请从事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具有满足条件的办公场所；

（三）申请从事的检疫处理类别需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，其从业人员及危险化学品的运输、储存、使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
（四）使用的出入境检疫处理器械、药剂以及计量器具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
（五）具有必要的出入境检疫处理安全防护装备、急救药品和设施；

（六）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、效果评价、安全保障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管理制度；

（七）建立完整的出入境检疫处理业务档案、技术培训档案和职工职业健康档案管理制度；

（八）配备经培训合格的检疫处理人员；

（九）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员，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。

申请从事A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B类出入境检疫处理资质3年以上，近3年无安全和质量事故；

（二）药品、仪器、设备、材料、专用药品库及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三）配备检疫处理熏蒸气体浓度测定仪器、残留毒气检测仪器、大气采样仪器等设备。

申请从事B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处理场所、药品、仪器、设备、材料、专用药品库及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二）配备检疫处理熏蒸气体浓度测定仪器、残留毒气检测仪器、大气采样仪器等设备。

申请从事C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药品、仪器、设备、材料、专用药品库及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二）配备消毒效果评价相关检测设备。

申请从事D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药品、仪器、设备、材料、专用药品库及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二）配备除虫灭鼠试验室相关检测设备等。

申请从事E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处理场所、库房、处理设备及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二）使用特种设备的，持有特种设备许可证。

申请从事F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处理场所、仪器、设备、放射性物品购置及存放、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二）持有放射性设备使用许可证。

申请从事G类出入境检疫处理工作的单位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以外，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处理场所、库房、处理设备及操作规范符合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（二）使用特种设备的，持有特种设备许可证。

十二、申请材料： 

登录海关总署“互联网+海关”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（平台地址：http://online.customs.gov.cn）在线填写申请表，并根据随附单证要求上传扫描件。随附单证要求：

（一）《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核准申请表》原件扫描件（见附件2）；

（二）工商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；

（三）申请单位所在地地方政府对检疫处理单位实施职业卫生安全许可的，提交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原件扫描件；

（四）申请单位章程、质量管理体系、安全保障体系、突发事件应急机制、检疫处理操作规范等文件材料原件扫描件。

十三、办理流程：见流程图。
十四、办理形式：网上办理。

十五、到办理现场次数：0次。
十六、审查标准：

申请材料填写准确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

十七、通办范围：各直属海关关区。

十八、预约办理：否。

十九、网上支付：否。

二十、物流快递：支持物流快递。

二十一、办理地点：

网上办理：用户登录“互联网+海关”一体化平台（http://online.customs.gov.cn），进入“行政审批”版块办理。

二十二、办理时间： 

（一）企业申请时间：24小时；

（二）各直属海关审核办理时间：各直属海关工作时间。

二十三、咨询电话：各直属海关咨询电话（链接至各直属海关网站）或12360海关服务热线。

二十四、监督电话：各直属海关监督电话（链接至各直属海关网站）或12360海关服务热线。
附件1：出入境检疫处理从业单位核准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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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编号：
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核准
申   请   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省   市   区  有限公司
填  表  日  期：     年  月  日
受  理  机  构：          海关
受  理  日 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	申请单位名称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单位地址邮编
	注册地址、邮编
	

	
	经营地址、邮编
	

	法定代表人及其电话
	

	联系人、电话、传真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组织机构代码
	

	申请检疫处理类别
	□A类，熏蒸（出入境船舶熏蒸、疫麦及其他大宗货物熏蒸）；
□B类，熏蒸（A类熏蒸除外）；
□C类，消毒处理（熏蒸方式除外）；
□D类，药物及器械除虫灭鼠（熏蒸方式除外）；
□E类，热处理；
□F类，辐照处理；
□G类，除污处理。（除上述类别外，采用冷处理、微波处理、除污处理等方式实施的出入境检疫处理。）
申请单位按照申请类别进行选择

	提交的文件资料
	□经培训合格从业人员名单（含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从业类别等）

	申请单位申明

	       海关：
根据《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管理办法》，我单位现申请办理《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核准证书》。
我单位保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自觉接受和配合海关的监督管理和指导；保证严格按照出入境检疫处理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，使用符合规定的出入境检疫处理药品、仪器、设备和材料，安全、有效地实施出入境检疫处理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、经济和安全生产责任。
我单位承诺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
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年    月   日

	受理意见

	受理人：
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评审意见

	评审组长：
评审组成员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审批意见
	负责人：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直属海关审批意见
	        负责人：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